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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系统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“阳光午餐”工作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改善我区中小学生营养状况，增强学生身体素质，

促进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，根据《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

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自主试点实施区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

养改善计划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渝教体卫艺发〔2016〕54号）、《重

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

一步做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渝教体卫艺发

〔2018〕14 号）精神，经研究，现将新修订的我区教育系统家

庭经济困难学生阳光午餐工作实施方案通知如下：。

一、实施对象

在区内中小学就读且具有正式学籍，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在

校学生，均列入实施对象。

（一）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；

（二）城乡低保家庭子女；

（三）孤儿；

（四）残疾儿童；

（五）特困救助家庭子女；

（六）优抚对象子女（烈士子女、现役军人子女等）；

（七）其他（其他是指除以上六类以外的家庭经济困难子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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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自然灾害、重大变故致贫且暂未纳入相关部门救助范围的）。

二、实施办法及程序

（一）学生申请。每年分春、秋两学期进行申报，秋季学期

开学时申报，春季学期以秋季为基数进行增减申报。由符合条件

的受益学生家长或法定监护人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，填写《大渡

口区教育系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“阳光午餐”申请表》，并提交下

列证明材料。

1.《大渡口区教育系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“阳光午餐”申请表》

一份；

2.户口复印件一份；

3.下列任一有效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：①村委会和街

道办事处（镇人民政府）出具的扶贫对象户证明（建卡贫困户）；

②民政部门发放的《城乡居民最低生活费保障金领取证》；③民

政部门发放的儿童福利证或孤儿证明；④残联发放的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残疾人证》；⑤民政部门发放的《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》；

⑥《烈士证明书》、《军官证》等优抚对象身份证明；⑦村（居）

委会和街道办事处（镇人民政府）出具的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

害受灾证明（水灾、火灾等）；⑧区县级以上人民医院出具重大

疾病诊断报告书。

（二）学校初审。学校负责对申请“阳光午餐”受益学生的有

关证明材料原件进行初审，由审核人在复印件上注明“XXXX 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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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初审复印件与原件相符”字样，并签字。原件经学校初审后退

回学生或家长，复印件学校存档，保存期限至少为学生毕业一年

以上。

（三）公示上报。学校应将初审结果在学校醒目的地方进行

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。经初审、公示无异议后，学校填报《大

渡口区教育系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“阳光午餐”申报情况明细

表》、《大渡口区教育系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“阳光午餐”申报情

况汇总表》，将电子档和纸质件（校长签字，加盖公章）交区教

委教育二科。

三、实施标准

每生每天 4 元，补助资金全年按实际行课天数计算，由区教

委直接划拨到相关学校帐户；午餐费不足部分由学校补足，学校

不再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收取任何午餐费用，保证受益对象免费

就餐，但不能直接发放现金给学生个人及家长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强化责任意识。各中小学校校长是“阳光午餐”项目的

第一责任人，要加强对“阳光午餐”项目工作的领导，细化工作方

案，明确专人管理，切实加强“阳光午餐”项目的申请、审核、资

金使用等工作，确保每一个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享

受到“阳光午餐”惠民政策。

（二）严格专款专用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、挪用、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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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、滞留“阳光午餐”项目资金，确保专款专用。区教委将对实施

“阳光午餐”项目学校的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、检查和审

计，对项目实施工作中存在骗取、套取、虚报冒领、不按规定发

放补助资金的，将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及个人的责任。

（三）加大宣传力度。要采取多形式、多途径宣传学生“阳

光午餐”项目，为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创造良好条件，让党

和政府的惠民政策深入千家万户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

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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